河南师范大学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
研究生校外实践计划书
学    院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学    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专业领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校内导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校外导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表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
研究生院制
说  明
一、专业实践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（以下简称研究生）培养过程中的重要环节，是检验和监督研究生培养过程的主要依据，是教育部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工作进行审核评估的重要方面，也是研究生毕业及获取学位审查的基本要求。
二、导师组按照本学科方向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要求，根据因材施教的原则，结合研究生本人的特点，全面考虑，合理安排，指导研究生制订个人实践计划，对其实践目标、内容、方法等要求和进度做出计划和安排。
三、研究生应按制订的专业实践计划进行学习，通过后，方能申请论文答辩。
四、专业实践计划一旦确定就应认真遵照执行，无特殊原因，原则上不予更改。因特殊情况确需更改者，应在每学期开学两周内提出书面修改计划申请，经导师和学院同意后报研究生院审批备案。
五、计划制定和审核程序
专业实践计划一般在专业实践前一学期末，由导师（组）与研究生共同制定，并由导师（组）同意，学科方向负责人审核签字，经学院主管院长、实践单位负责人同意后，在本学期执行。
六、实践计划一律用A4纸正反面打印，一式一份，由学院或导师留存，研究生院定期检查。
一、研究生导师组成员（含校内外导师）
	序号
	姓  名
	职  称
	主要从事的专业与研究领域
	所在工作单位及联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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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研究生专业实践计划
	1. 拟实践学科方向或领域：

	2. 拟进行实践内容概述
（1）该专业实践要求的基本理论知识
（2）该专业实践要求的基本技能
（3）该专业实践拟达到的水平
导师签名：
年     月      日  


	3. 实践进度

	时间
	内容
	地点
	要求
	备注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4. 审核意见

	导师（组）签字
	校内导师：              校外导师：

	专业方向
意见
	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
年     月      日

	学院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学院盖章
年     月      日

	实践单位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实践单位盖章
年     月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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